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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备案号：12312018023016

 

监理招标公告（延期）
 

津建交生态监理[2018]0210(延1)

 

 

延期原因：报名不足3家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中新天津生态城琥珀溪北段一期（蓟运河河岸-生态谷）景观工程已由中新天津生态城经济局以津生

经发[2016]号105号、津生经发[2018]号48号批准建设，招标人为天津生态城市政景观有限公司，建设资金为

3200.0000万元，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天津市泛亚工程机电设备咨询有限公司受天津生态城市政景观有限公司的委

托，现对该项目的监理进行公开招标择优选定承包人。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中新天津生态城琥珀溪北段一期（蓟运河河岸-生态谷）景观工程位于生态区域北部片区，东至盛

三街，南至生态谷，西接规划地块，北至蓟运河河岸。本项目占地面积约11.56万平方米。

    2.2 工程建设地点：生态区域北部片区，东至盛三街，南至生态谷，西接规划地块，北至蓟运河河岸

    2.3 标段划分与招标范围：

        一标段： 中新天津生态城琥珀溪北段一期（蓟运河河岸-生态谷）景观工程（基础工程部分）监理，本项目

占地面积约11.47万平方米，本工程的投资额为2850万元，发包额估算值约为28万元，主要施工内容包括：种植土、浇

灌、排盐、园路等，招标范围：施工准备阶段、施工阶段、工程维修阶段等全过程监理，实行“四控、两管、一协调

。。

    2.4 计划工期要求：监理及相关服务总期限自2018年05月30日至2021年09月30日。其中，监理（施工阶段）期限

自2018年05月30日至2019年09月30日；勘察阶段服务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设计阶段服

务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保修阶段服务期限自2019年10月01日至2021年09月30日；其他

阶段服务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2.5 工程质量要求：国家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

        一标段：资质：监理综合资质或市政公用工程乙级及以上,资格：1、营业执照在有效期内。2、资质等级证

在有效期内。3、配备总监理工程师、总监驻现场代表，均应为本单位职工。4、总监理工程师应具有国家注册的监理

工程师岗位证书。5、总监驻现场代表应具有国家注册的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或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的监理工程师

岗位证书。总监驻场代表不得有“在施工程”记录。6、总监及总监驻现场代表专业均应为市政公用工程专业，并且均

应具备有投标资格的IC卡。7、外地监理企业必须具有“进津建筑企业信息登记卡”。,本标段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2 非本市注册的投标人应提供《进津建筑企业信息登记卡》。

4、投标报名方式 

       凡具备投标人资格要求的投标人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投标报名：

    4.1 投标人可通过天津市建设工程信息网网上报名。

    4.2 不接受窗口报名。

    4.3 各投标人均可对上述标段中的1个标段投标报名。

5、公告发布与投标报名截止时间（北京时间）

    5.1 本招标项目的招标公告发布时间：2018年2月26日 至 2018年3月2日

    5.2 本招标项目的投标报名截止时间：2018年03月02日16时00分

6、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6.1 投标报名的投标人超过15家时，可采取资格预审方式。

    6.2 凡投标报名的投标人，请于2018年03月05日 至 2018年03月09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如有变更

另行通知 ），每日上午8时30分至11时30分，下午1时30分至5时0分（北京时间），持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原件）、企

业资质证书副本（原件），前往天津市河西区广东路广顺道2号401室获取文件。



    6.3 文件售价及图纸押金详见文件相关要求。

    6.4 文件不接受邮购。
 

 

招 标 人：天津生态城市政景观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王伟（印鉴）

办公地址：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334号创展大厦A座四层

邮政编码：300457    联系人：宋扬    电话：022-66196610

传真：022-66196610
 

招标代理机构：天津市泛亚工程机电设备咨询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王晓东（印鉴）

办公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广东路广顺道2号

邮政编码：300204    联系人：仇秀兰    电话：022-28236301

传真：022-28236301
 

 

日期：2018 年 2 月 26 日
 

 

违法违规举报：

     在招标投标活动中采取明招暗定、虚假招标、围标、陪标、串标和借照或挂靠等不正当手段获取工程的，将取消

其中标资格，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天津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举报及投诉受理单位：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管理中心    受理负责人：田芳芳

     电话：66328520    传真：66328566    电子邮箱：

     受理单位地点：滨海新区汉北路中新天津生态城城市管理中心
 


